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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湖区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市财政局的业务指

导下，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青山湖区财政局根据“管

行业必须管绩效”的指导思想，积极践行“花钱必问效，无

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1、加强预算绩效制度建设

根据《中共青山湖区委、青山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健全预算

绩效管理制度，全面规范预算部门绩效管理行为，区财政局

制定印发了《青山湖区区级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

《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》、《青

山湖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逐步形成

了“1+N”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。

2、完善预算绩效管理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

算编制、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。

通过建立绩效系统管理，告别纸质报送时代，系统既有

参考指标，也有案例库参考，绩效目标编制从“填空题”转

变为“选择题”，降低了编制难度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根据

《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关于编报 2021 年度区级部门预算

绩效目标的通知》（湖财字[2020]191 号）文件精神，部门整



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全部通过预算绩效管

理信息系统编制。对于全面规范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增

强预算绩效管理的约束力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效率有着重大

的作用。

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中共青山湖区委、青山湖区人民政

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湖发[2020]12

号）文件精神，开展 2021 年度区级部门财政项目支出绩效

运行监控工作，监控的项目资金包括上年结转、年初预算和

本年追加资金，自评比率达到 100%全面覆盖。

根据《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

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湖财字〔2021〕56 号）的文件

精神，开展区本级的 2020 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

将部门 2020 年度所有财政项目资金纳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

工作范围，部门自评合计金额为 88018 万元。强化预算绩效

评价结果运用，区直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自评，评

价分数 95 分以上的实施抽查和再评价，区直部门自评结果

与财政再评价有偏差的，限期重新自评。抽取区教体局等六

家单位 7个项目委托会计事务所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和实地检

查，涉及金额 9369 万元。同时，向本级政府报送并向社会

公开绩效评价报告 7 个，金额合计 9369 万元。

3、开展宣传与培训工作

今年，多次组织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，全区各预算单

位财务人员、预算单位业务科室人员和各基层财政所长等相

关人员前后共 400 余名人员参加；及时总结，上报信息，分



别在《福建质量》，江西省财政厅、南昌市财政局、青山湖

区财政局、青山湖区政务等报刊、网页上公布绩效管理工作

信息，多途径宣传绩效管理工作。


